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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黑龙江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<黑龙江省衔接推

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>的通知》（黑财农

〔2024〕152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我县认真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对

2024 年度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自评，自

评得分 102 分。

一、资金保障 12 分

（一）县级履行支出责任情况

2024年县本级预算投入 288.6997 万元，2023 年县本级预算

投入 285.96万元，2024年县本级预算投入比上年增加 2.7397 万

元。

自评得分 7分。

（二）到县衔接资金安排使用的合理性、规范性

按照省级要求制定了《呼玛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管理办法》，按照相关管理要求合理、规范安排使用到县衔接

资金。

自评得分 5分。

二、项目管理 30 分

（一）资金落实到项目时间

省级砍块下达的衔接资金 3669 万元到我县后，我县落实到

具体项目的时间＜45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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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评得分 5分。

（二）项目库建设管理情况

项目入库及时充分、程序规范、内容完整，入库项目具备实

施条件，衔接资金未用于项目库之外的项目。

自评得分 10 分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管理情况

一是纳入年度实施计划项目均编制了项目实施方案；二是具

体项目实施方案中全部明确绩效目标情况；三是已实施项目全部

开展跟踪监督；四是已实施项目全部开展事后绩效评价。

自评得分 5分。

（四）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落实情况

一是县级各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全部按要求公开资金分配结

果、项目库、资金项目计划等内容；二是乡级、村级根据实施方

案确定的项目，落实公开公示要求，广泛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。

自评得分 4分。

（五）跟踪督促及发现问题整改情况

县级定期开展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等跟踪督促推进，对

跟踪督促及各类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，有效规范资金、项目使

用及管理。

自评得分 6分。

三、使用成效 58 分

（一）有序推进项目实施等工作情况

为有序推进项目实施工作，加强推进前期工作、组织实施、

验收和资金支付情况。我县 7 月底资金支出进度 57.59%，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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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大于全省平均进度 50.28%。10 月底资金支出进度 84.89%，

资金支出进度大于序时进度 83.34%。

自评得分 10 分。

（二）预算执行率

我县 l年以内的资金预算执行率（除质保金外）达到 100%，

得 7 分；1-2 年的资金预算执行率为 100%，得 5 分；不存在 2
年以上的资金结转结余情况，得 l分。

自评得分 13 分。

（三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情况

防止返贫风险监测对象帮扶效果，保障脱贫户和防止返贫监

测对象“两不愁三保障”及饮水安全状况；脱贫户人均纯收入达

到全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且增速高于全县农村居民

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。

自评得分 8分。

（四）分任务资金使用效益

资金项目使用管理情况，项目绩效目标管理情况、联农带农

机制落实情况、后续管护情况等符合标准；县级党委农村工作会

议部署衔接资金项目；每季度、12 月底向本级党委政府报告资

金项目管理情况及全年工作情况；县级党委常委会会议、政府常

务会议听取衔接资金项目工作汇报；县级召开衔接资金项目工作

调度会、现场推进会；县级建立项目论证机制、组建项目论证专

家库、制定专家论证守则、规范出具论证报告；县级建立资金拨

付责任制、检查发现问题整改办结机制、绩效目标审核制度、绩

效运行常态化监控机制、健全档案管理机制、责任追究机制；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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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开展资金项目管理业务培训。

自评得分 20 分。

（五）衔接资金用于产业比例

2024—2025 年度，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例分别

为 68.47%、60.1%≥60%。

自评得分 7分。

四、加减分

（一）机制创新

呼玛县 2024 年有机肥加工设备采购项目，县政府及行业部

门上下联动精心谋划，组织推进，积极创新方式，积极探索有机

肥加工产业需求，乡村振兴部门积极联系对口企业，招标采购设

备，企业进行租赁，依托企业完善的技术体系，成型的销售市场，

县政府的政策扶持，让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借鸡下蛋。租金收益分

配按投资比例分配到村上，形成利益联结机制，促进帮扶产业提

质增效，源源不断为村集体增加收入。

自评得 2分。

（二）执行中随意调减衔接资金预算

无。

（三）数据作假

无。

（四）违规违纪

无。



— 5 —

附件：2024 年呼玛县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指标评分表

呼玛县乡村振兴局 呼玛县财政局

呼玛县发展和改革局 中共呼玛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

呼玛县林业和草原局

2025年 1月 26日

呼玛县乡村振兴局 2025年 1月 26日印发












